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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自资规发〔2024〕5 号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印发加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全市

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持续推动全市经济巩固向好，服务加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

展，根据省自然资源厅《加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

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，结合济宁实际，制定以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强化规划支撑

1.加快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报批。2024年 6月底前完成 33

个重点镇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试点镇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报批，



— 2 —

12月底前完成其他 68个乡镇编制报批。在规划正式批复前，县级

或市级（区乡镇规划由市级审查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已经

组织审查通过的，可作为项目用地组卷报批的规划依据。（村镇

规划科牵头负责）

2.允许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布局。落实《山东

省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除单独选址项目外，

允许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、公用设施、交通场站、文物古

迹、殡葬设施等项目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零星城镇建设用地。

（空间规划科牵头负责）

3.有序推进详细规划编制。对于城中村改造、保障房建设、

平急两用设施项目和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，允许按

地块编制详细规划，作为出具规划条件的依据，加快土地供应。

（城市规划科、村镇规划科牵头负责）

二、加强要素供给

4.优化土地利用计划指标配置。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重点项目

指标、节约集约用地等奖励指标。未纳入国家和省级保障的省重

大准备类、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等省级重点产业项目以及市委、

市政府重点推进项目，急需用地部分由市级统筹配置计划指标。

其他重点项目由县级配置计划指标。做好家电生产、销售、回收、

处理项目和物流基础设施等用地服务保障。（用途管制科牵头负

责）

5.加强重点项目补充耕地指标保障。坚持“以补定占”，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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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拟纳入补充耕地储备库规模。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，在县域

范围内落实占补平衡。对市级以上重大项目，县域范围内无法落

实占补平衡的，可在本市域范围内调剂解决。（耕保科牵头负责）

6.加强林地定额保障。对于省下达的 130公顷林地定额，按

照生态优先、保护优先、节约集约、合理使用的原则，优先保障

基础设施和民生类项目落地实施。（林草科牵头负责）

7.深化土地供应改革。鼓励采取弹性年期出让、先租后让、

长期租赁等供应方式，全面推进工业项目 100%“标准地”出让，推

进工业用地带条件“招拍挂”出让（租赁）。（权益利用科牵头

负责）

8.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。推进微山县微山湖东

南段稀土矿勘查、微山县韩庄地区铁矿调查评价等项目实施，力

争实现战略性矿产资源找矿新突破。推进巨野-成武凹陷北部地热

资源调查评价、韩庄地热田调查、曲阜地热田地热资源调查评价

等项目，进一步掌握全市地热资源家底。（地勘科牵头负责）

9.加强基础测绘成果数据供给。立足济宁市卫星节点，按月

发布全市优于 2 米正射影像数据成果。2024 年底前全面完成县

（市、区）责任边界内城市级实景三维建设和基础地理实体采集。

（测绘地信科牵头负责）

三、提升审批质效

10.取消重新预审。对建设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申请总

面积超出用地预审总面积 10%以上的或范围重合度低于 80%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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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重新预审。（空间规划科牵头负责）

11.深化“多评合一、多测合一”改革。对实施“多评合一”论证

的建设项目，只需编制《建设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》

报告作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申报材料。将交通、水

利、能源等领域测绘事项纳入“多测合一”范围，鼓励各地开展工

业企业落地全流程测绘事项“零成本”等方面改革探索。（空间规

划科、测绘地信科牵头负责）

12.优化重大项目先行用地。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重大项目和

省级能源、交通、水利等项目积极申请先行用地，争取国家重大

项目、控制工期单体工程用地应保尽保，其他工程不超过用地预

审控制规模的 30%，保障项目及时开工。（用途管制科牵头负责）

13.优化临时用地政策。直接服务于铁路、公路、水利工程施

工的制梁场、拌合站，符合有关规定的，可以占用耕地。（权益

利用科牵头负责）

14.优化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审查。成片开发方案随报随审、即

审即批。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、国土空间规划调整或

不可抗力等因素无法实施的已批成片开发方案，允许进行调整。

（耕保科牵头负责）

四、盘活存量资源

15.推动存量土地盘活利用。落实“增存挂钩”制度，严格控制

年内新增闲置土地净减少率不低于 15%。省级闲置土地处置、2020

年底前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在 2024年产生的新增用地指标，全部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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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给县（市、区）自主使用。（权益利用科、用途管制科牵头负

责）

16.鼓励空间立体开发利用。支持工业项目“零增地”改造，增

加建筑面积部分不再增收土地价款。将地下空间用于商业、办公、

娱乐、仓储等经营性用途的，应以有偿使用方式办理用地手续。

积极支持利用工业企业旧厂房、仓库和存量土地资源建设物流设

施或者提供物流服务，涉及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者租赁的，

依法依规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。（权益利用科牵头负责）

17.探索工业标准厂房分割及分割转让审查登记。国有建设用

地上已确权登记的工业标准厂房，符合有关规定的，可以根据需

要按幢、层分割，并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（确权登记科、不动

产登记中心牵头负责）

五、筑牢安全底线

18.全面加强耕地保护。严格“以补定占”，确保耕地保护目标

只增不减、永久基本农田非耕地流出只减不增。强化耕地保护考

核结果运用，坚决遏制耕地“非农化”、防止“非粮化”。（耕保科牵

头负责）

19.严格规范自然资源执法督察。深化空天地一体化执法场景

应用，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“早发现、早制止、早查处、早预警”。

加强自然保护地、风景名胜区、生态保护红线等区域监测。严防

违建别墅、挖湖造景、假借各种名义违法采矿等问题。（执法督

察工作专班牵头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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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加强科技支撑引领。积极申报省市重点科研项目及课题，

打造全省自然资源高层次科创人才团队。推进济宁市《地理标志

产品长沟葡萄》《地理标志产品柳下邑猪牙皂》《耕地保护程度

鉴定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等地方标准制订修订。（科技合作科牵

头负责）

21.守牢防灾减灾和安全底线。以林长制考核为抓手，压实各

级各部门森林防火责任，加强防火基础设施建设，确保不发生重

特大森林火灾。强化日常监测和专项普查，做好美国白蛾、松材

线虫病预防工作。做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，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

力建设。（防灾减灾科牵头负责）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4年6月5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4年 6月 5日印发


